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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1． 一下条款适用于所有由买方和卖方签订的关于产品销售的合同，同时它也适用于今后所有的商业交易。不管双方
是否对此明确商定过。其他异常的，买方未明确同意的条款，不管买方是否为此有无异议，该条款对买方无约束

力。如果买方能够无条件接受卖方的货物交付并了解哪些条款和自己的条款相冲突或背离，那么买方的条款也同

样适用。

2． 所有涉及买方与卖方购买合同的协议，都以书面形式记载在相应的购买合同与这些条款以及买家陈述的细节说明
中。

二．报价与合同缔结

1．买方应当对购买合同承担为期两周的义务。卖方只允许在这两周内通过书面声明接受这项提议。 
2．图纸、草图和其他与订单有关的文件归属于买方。买方保留对这些文件的所有版权。如若卖方在规定的期限（见第
二项第一条）不接受买方的报价，这些文件应当归还买方，并且不得延误。

三．支付

1．在买方订单中注明的价格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合同里没有别的特殊说明，那么配送就是免费的。包装费用包含在
价格中。有效的法定增值税不包括在价格内。卖方的所有票据应该在由麦加提供的相应的订单号上标明。

2．如果卖方提供的书面协议无差错的话，买家应在 21 个工作日内支付款项，其中包括产品的运送和发票的收据，以 
3% 的折扣或 60 天内付清。 
3．买方享有一切抵销全和保留权。买方在卖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仍享有购买合同上的所有权利；而在没有经过买方预先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卖方不得将合同关系里的应付款项转至第三方。

四．交货期限

1．由买方在订单上注明的交货期限或约定的交货时间对卖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2．由于卖方的过失，买方有权提请法律诉讼。如果买方提出损坏赔偿要求，卖方有权提出对该过失不承担责任的证明。 
五．担保与责任承担

1．买方交货后，买方在一定的合理时间内有权检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对产品明显缺陷的投诉在卖方对产品配送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有效；而对产品潜在缺陷的投诉在卖方对产品配送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有效。

2．买方有权按法律规定对卖方投诉。买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买方给予负责。在危急情况或出于极其紧急的需要，买
方有权对产品本身的缺陷进行弥补，其费用由卖方承担。

六．卖方的法律责任与保险保护

1．如果第三方因产品损坏要求买方对损坏赔偿，而这种损坏是由卖方在其职权和组织范围之内引起时，卖方应赔偿买
方因第三方提出的首次赔偿请求所产生的包括用以维护这些请求的必要的费用。

2．如果买方在提起感损坏索赔（见第六项第一条）需把产品召回给卖方时，卖方有义务偿还买方因召回产品产生的一
切费用。如果在时间上允许的情况下，买方须就产品的召回的具体事宜通知卖方，并给予卖方对此提出意见的机会。

买方持有对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其他索赔的权利。

3．卖方有义务签订产品责任保险合同，其投保金额应至少涵盖个人和财产保险以及对维护产品原样的保险。买方持有
对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其他索赔的权利。

4．因卖方发货引起对第三方法定产权造成侵犯，第三方对买方提出索赔时，卖方应当承担替买方赔偿的义务，其中包
括买方在与第三方索赔事宜中所有必要的开销。买方不得在未经卖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与第三方坚定关于此索赔事宜

的协议。自买方得知第三方提出索赔时算起，索赔诉讼的法定期限为三年，最晚为在发货后的十年之内。

七．保密和保留所有权

所有从买方收到的部件和文件属于买方的财产。卖方只有在经过买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或转让给第三方。在

履行完相应合同之后，卖方应自行承担归还义务，不得延误。

八．仲裁地  履行地点  适用法律
1．对运送和支付方式以及对买方与买方因双方合同产生的一切纠纷的仲裁和专有判决权属于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2．合同双方的关系应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作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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